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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规程

为有效应对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，确保应急监测工作有

序开展，按照快速及时、准确可靠、数据说话、支撑决策的原

则，制定本规程。

一、编制依据

（一）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国办函〔2014〕

119 号）；

（二）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589）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因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、生产安全事故等引起，

初判为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。

不适用于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坚持国家指导、区域协

同、省级统筹、属地管理的原则。

事件发生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在接到事件通知后，应第一时

间启动应急监测预案，组织人员、调集应急监测设备赶赴现场

开展应急监测，并将监测结果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应急监测工作。

当事件发生地不具备应急监测能力时，应及时报告省级生态环

境部门，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力量支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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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在生态环境部的统一部署下，根

据需要委派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赶赴现场，指导、参与应急监

测工作。必要时调集监测设备、物资，及时进行支援。

生态环境部指导督促地方开展应急监测，根据需要安排中

国环境监测总站参与应急监测工作，必要时调集相关生态环境

监测部门或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的人员、物资或设备进行支援。

四、应急监测

（一）监测方案

点位布设：监测断面的布设参照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

技术规范》执行。以准确掌握污染团移动情况为核心，以实时

监控污染物浓度变化为目标，根据事件特点和应急处置措施实

施情况，建立监测断面动态调整机制。对于污染带较长的河流

型突发水环境事件，结合应急处置工程措施、饮用水水源地等

敏感点分布情况，一般每 10~20公里布设一个控制断面。若污

染带超过 100公里，可适当增加断面间距。必要时，根据信息

发布要求固定若干个控制断面，作为对外发布信息的依据。

断面的布设应考虑交通状况、人员安全等，确保采样的可

行性和方便性。

特征污染物：特征污染物一般是事件中排放量较大或超标

倍数较高，对水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，可以表征事态发展的污

染物。根据事件类型、污染源特征、生产工艺等，并结合事件

发生地沿线河流的水质本底值情况和应急监测初筛结果确定

特征污染物。必要时需增加监测指标或开展水质全分析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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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频次：应急初期，控制断面原则上每 1~2小时开展一

次监测，其中，各控制断面采样时间应相同。用于发布信息的

断面原则上每天监测次数不少于 1次。根据处置情况和污染物

浓度变化态势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样品采集

人员配备：初判为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后，应第一

时间调集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监测部门的监测人员开展监测，

人员不足时可以协调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补充。每个监测断

面配备 2~4组采样人员，每组至少 2人，每组至少配备一辆样

品运输车。对于交通不便的采样断面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

加采样人员及样品运输车辆。

注意事项：水质采样过程中应注意兼顾安全和代表性，尽

量选择混合均匀、便于采样的河段采集样品，可根据现场实际

情况适当调整距离并做好记录。石油类应使用专用采样器在水

面至 300 毫米采集柱状水样，重金属应分析溶解态含量，样

品浑浊时应离心或过滤。每次采样过程应留有一定量的备用样

品，用于质控和复测。

应急监测采样时，采样人员应拍照记录采样断面经纬度位

置、采样时间和周边情况等。

（三）分析测试

实验室布设：污染带长度超过 30公里的河流型突发水环

境事件，以事件发生地为起点，每隔 30~50公里布设一个现场

实验室或应急监测车，负责附近监测断面的样品分析。



— 4 —

人员配备：每个实验室按照监测项目配备分析人员，每个

监测项目配备 2~3 组人员，24 小时轮流值班。对于前处理复

杂的样品，每组配备 4人；对于前处理简单的样品，每组配备

2人。由省级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委派质量监督员，在每个实验

室定点监督，对数据质量进行审核。

监测设备：结合现场条件，优先选用便携式或车载监测设

备。常规项目优先采用现场便携或车载设备监测；重金属项目

优先采用车载式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（ICP）监测；挥发

性有机物项目优先采用便携式气相色谱-质谱联用仪监测污染

物种类和浓度；生物毒性项目优先采用便携式生物毒性分析仪

等。

试剂准备：应按照 10个监测断面，每 2小时监测一次，

准备 2天的试剂包，同时做好后续的试剂保障工作。

（四）监测方法

为确保快速、及时、准确，可采用现场快速监测、在线监

测、实验室手工监测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应急监测。应急监

测初始阶段需快速掌握污染物浓度和污染团移动情况，应选择

便携式、直读式、多参数的现场监测或车载快速监测方法，部

分常规项目可采用无人船连续自动监测。

便携式监测仪器不能准确测定污染物浓度时，为精准掌握

污染物浓度，精确定位污染团位置，支撑应急决策，应选择实

验室手工监测或车载高精度监测方法。

注意事项：突发水环境事件现场应急监测要加强质量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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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现场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要做好日常维护。开展突发水环

境事件现场应急监测工作时，应按照标准规范或仪器作业指导

书等要求进行仪器校准。应急监测方法之间应开展比对测试，

便携式监测仪器、在线监测设备和实验室手工监测在对同一系

列水样进行测试时，其测定结果变化趋势应保持一致。当测定

结果偏差过大或变化趋势不一致时，应对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进

行检查，确因应急监测仪器问题导致数据偏差过大时，应以实

验室手工监测方法测定为准。

对于跨省突发水环境事件，受事件影响的上下游地区应共

同商定应急监测方法，确保地区之间监测数据互通互认。对多

个环境监测队伍协同参与的突发水环境事件，各监测方应选用

应急指挥部确定的统一的应急监测方法。

（五）报告分析

人员配备：配备 2组人员，每组 4~5人，分别负责方案编

制、数据收集、数据分析、报告编制等。

报告内容：监测结论应包括污染带前锋、污染团长度和范

围、污染团浓度峰值等。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应急处置工程效果，

预测污染扩散趋势和对敏感目标的影响。

数据表征：包括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变化趋势图（同一时间

不同点位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变化趋势）和时间变化趋势图（同

一点位污染物浓度的时间变化趋势），趋势图中应有显示污染

物是否达标或达到背景值的参考线。趋势图一般以折线图表

示，每个趋势图中可包括一条或多条折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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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分析：特征污染物浓度明显超出本底值的河段定义为

污染带，污染带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标的河段定义为污染团，

污染物浓度首次明显超过本底值的断面定义为污染带前锋，污

染物浓度首次恢复至本底值的断面定义为污染带尾部。污染带

前锋和尾部是动态变化的。污染带、污染团长度一般采用实测

值计算。

预测模型：河流特征污染物可利用时空变化趋势法、水文

流速预测模型、条件格式表格法或时间滚动-数据耦合模型等，

分析污染团可能的位置和范围。

注意事项：报告应经过三级审核。

五、应急监测终止

最近一次监测方案中全部监测点位的连续 3 次监测结果

达到评价标准或要求，或者应急专家组认为可以终止应急监测

时，由应急监测组提出应急终止建议，根据应急指挥部的决定

终止应急监测。

应急监测终止后，应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组织开展跟踪监

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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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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